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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合同书


技术类别：	环境检测


项目名称 ：	委托监测


甲	方：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	四川和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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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
联系电话： 13666136287
) (
成都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 1666 号孵化园 D1 栋 3 层
)
甲 方：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 方：    四川和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更好的给甲方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便于双方合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签订如下协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二、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本合同 3.1 条的检测内容 进行检测。甲、乙双方就本合同中所描述的环境检测技术服务内容、工作条件要求、费用支付、违约责任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和法律问题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国家有关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由签约各方共同恪守。
三、乙方进行检测的内容、要求和方式

3.1 检测内容: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废水，噪声（上传环保系统）
3.2 检测要求和方式：本次检测以书面《检测报告》的形式提供。
3.3 如果检测超标，乙方提供超标数据给甲方，甲方完成整改调试后再次复测（超标项目需要进行复测，超标项目复测费用为分析费和人工及差旅费，超标项目分析费按 7 折收取，人工及差旅费不打折）。
四、乙方应当按照下列进度要求进行本合同项目的环境检测工作
乙方按照本合同内容开展有关环境检测，并于最后采样日七个工作日内提供检测报告；
五、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环境检测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5.1 提供监测对象及服务项目相关资料、信息等，包括：监测方案 ；
5.2 提供监测服务所需工况、场地、设施、安全条件和其他工作条件；
5.3 其他 	； 六、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经费及付款方式
6.1
本合同年经费含税总额为￥ 6000 （大写） 陆仟圆正	；
6.2 付款方式：
甲方按以下第  2  种方式支付费用给乙方：
1） 合同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乙方采样工作开展前），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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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和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
联系电话： 13666136287
) (
成都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 1666 号孵化园 D1 栋 3 层
)
同经费总额。
2） 分期支付：合同签订后，甲方在五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监测工作开展完并出具符合合同要求的监测报告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40%。乙方在收到全部款项后于三个工作日内开具发票。
6.3 乙方收款信息：
收款名称：	四川和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龙泉支行帐号：	4402 2340 0910 0132 431
[bookmark: _GoBack]地址：	成都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 1666 号孵化园 D1 栋 3 层电话：	13666136287
七、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7.1 甲方保密内容： 	无	；
7.2 甲方保密期限：长期。
7.3 泄密责任：按造成不良影响程度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大小追究赔偿责任和附带法律责任。
乙方：
7.4 乙方保密内容：甲方委托的所有检测数据内容和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
7.5 [bookmark: 7.5乙方保密期限：长期][bookmark: 7.5乙方保密期限：长期]乙方保密期限：长期
7.6 泄密责任：按造成不良影响程度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大小追究赔偿责任和附带法律责任。
八、合作期间的权利及义务
8.1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检测数据有异议，应于《检测报告》完成之日起十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同时附上《检测报告》原件及预付复检费。逾期未提出异议的，则视为同意《检测报告》之数据。
8.2 乙方保证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方法进行检测，使用非标准方法进行检测的项目， 应向甲方申明并取得甲方同意。
九、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照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
1：申请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
2：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双方确定：
本合同及相关附件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1、 	无	；
十一、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
11.1 本合同附件、报价单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11.2 遇到不符合检测的天气条件等原因，检测时间可顺延。
十二、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传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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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章）： 法定
代表人：
委 托 代理人：
签订日期：

乙方
（章）： 法定
代表人：
委托
代理人： 签订
日期：

四川和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何燕群
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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